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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憲成的《大學》改本與「格物」說 

─兼論顧憲成、高攀龍的格物之辯 

侯潔之＊
 

摘 要 

為了平息晚明「格物」說競起聚訟，涇陽改本申明其旨。他反對朱子格物補傳，

通過格致釋文以「知本」與「修身」充實「格物」，再從「物有本末」賅攝八目並融

會三綱以作為工夫總則，規定「致知」方向並結合為內返格知至善之性的立本工夫。

由此架構出識性為要，以「明明德」為依歸、以「親民」為實地的「格物」義涵，

為其《大學》詮釋的最大特色。由於涇陽要格的是物之本，「物」指的是能依於本而

動的心意知家國天下，是以反對「格草木」；景逸要格的是心物相接，「物」還涵蓋

了經驗世界的具體存在，因此肯定「格草木」。顧高格物之辯主要來自物我合一的意

見分歧，即使後來涇陽不再限定知本取徑只有內求一路，但「格物只是辨箇本末」

的基本立場並未改變。 

關鍵詞：顧憲成、高攀龍、格物、大學、明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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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Xian Cheng’s Rewrite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ory of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 A Debat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of Gu Xian Cheng and Gao Pan 

Long 

Hou, Chieh-Chi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an attempt to quell the late Ming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that had been the subject 

of so much controversy, Gu Xian Cheng rewrote the text as clarification. In contrast to Zhu 

Zi’s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supplementary, he enriches the study of the nature of things 

with an explanation of “knowing the nature” and “self-cultivation”, and then highlights the 

eight categories of “things have their origin and end” and integrates the three principles as 

a general principle of study method, prescribing the direction of “investigation” and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fundamental work of returning to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supreme 

goodness within. In this way, 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a thing’s nature is established, 

and the connotation of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which is based on “Illustrating illustrious 

virtue” and “affectionate to the people”,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Since Gu Xian Cheng wanted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things, 

“things” refers to the mind that can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which is used to know 

the whole world, so he oppose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little things in nature”; Gao Pan 

Long wanted to grasp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ind and matter, and his “things” also covers 

the concrete existence of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so he affirmed “investigation of the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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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in nature”. Gu and Gao’s argumen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mainly comes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on the unity of things and oneself. Even though Gu Xian Cheng 

later ceased to restrict the path of investigating of the nature to only the inner study, his 

basic stan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is only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nature of trivial 

things” remained unchanged. 

Keywords: Gu Xian Cheng, Gao Pan Long,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The Great 

Learning, Illustrating Illustrious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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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憲成的《大學》改本與「格物」說 

─兼論顧憲成、高攀龍的格物之辯
＊
 

侯潔之 

一、前言 

中晚明時期，諸多理學家意識到王學從心上說「格物」的作法，易衍生出以心

代物的溺內問題，於是解經視線紛紛轉向「格物」，伴隨新的詮釋不斷出現，「格物」

說再度成為論爭焦點。1如陽明後學黃久庵（名綰，1480-1554）將王學流禪歸咎「列

聖相傳致知格物之學晦而不明」，2主張「格物」應為「致知」的「功效」。3又如許敬

庵（名孚遠，1535-1604）認定解決「孔門之學晦」的關鍵在澄清「格物」涵義，以

「去物欲」訓釋「格物」。4特別是將《大學》列入書院講習重點的東林學者，更是高

度關注「格物」的紛陳歧見。高景逸（名攀龍，1562-1626）有感於「今之人人自為

《大學》也，遂為聚訟之府」，5指出「窮理者，格物也」，6強調「一部《大學》皆格

物也，六經皆格物也」。7顧涇陽（名憲成，1550-1612）亦有鑒於「人各就其見窺之，

此以此之說為格物，彼以彼之說為格物」，為探究「格物」實意，辨析「戴記以下諸

                                                 
＊

 本文為國科會（原科技部）計畫（110-2410-H-002-180-MY2）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審查教授細心審

閱，審查意見中詳盡深微的義理辨析，啟發筆者對文本不同面向的思索，獲益良多，特申謝忱。 

1 許敬庵曰：「乙未移官留樞與諸公論學，至格物一說，每如聚訟，復為參酌，遷就其間。」明‧許孚

遠：〈大學述序〉，《大學述》（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頁 3。 

2 明‧黃綰：〈與人論學書〉，《石龍集》（明嘉靖原刊本），卷 20，頁 21。 

3 明‧黃綰：《明道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1，頁 1。 

4 明‧許孚遠：〈大學述序〉，《大學述》，頁 2-3。 

5 明‧高攀龍：〈王文成公年譜序〉，《高攀龍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頁 560。 

6 明‧高攀龍：〈語〉，《高攀龍全集》，頁 165。 

7 明‧高攀龍：〈王儀寰先生格物說小序〉，《高攀龍全集》，頁 563。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八 十 期 

 

82 

本暨董蔡諸家之說」，反對朱子缺傳之論，重訂《大學》文本。因慨嘆格物聚訟已淪

為揚己抑彼的爭勝競場，為期論學能「虛心平氣」、「要其至當」，作《大學質言》評

騭諸說以倡言己見的同時，備錄戴記以下二十九家格致傳改本而成《大學通考》，意

在並陳各家說法俾後世參酌，以顯立言之目的在「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8後經

「沈潛粹密」，萬曆 22 年作《小心齋劄記》，益加強調「格物」為《大學》「入門第

一義」。9 

儘管顧、高二人皆力主「格物」為《大學》工夫之要，但涇陽對景逸依循朱說主

張「天地古今之賾，下至羽鱗、走植、器數、聲律之微，無所不當格」並不認同，10

批評草木皆格的作法「似說得稍闊」，四度去信勸他「仔細磨勘」。景逸復信反駁，

以為草木之說並無問題，反而要涇陽「試格之」。11這些信件未見存於涇陽文獻，然

《高子遺書》所收〈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等四封所留存的顧氏來書，反對立場表

露無遺。兩人論辯最終並無共識，後來涇陽想法稍有改變，認為「大聖大賢不得拘

以是法」，不必完全排除格草木的入路，不過仍舊堅持「朱子之釋格物，特未必是《大

學》本旨耳，其義卻甚精。」12可見他對格草木的接受，並非向窮理說的靠攏，而是

於其所認定的「《大學》本旨」下的調整。同樣的態度也呈現在朱、王評價上：「朱

子之格物，陽明之致知，俱可別立宗。若論《大學》本指，尚未盡合。」13又說：「夫

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14

這些評議明顯是涇陽立足於個人《大學》解釋所提出，而會通的背後也有自成一套

的詮釋系統作為支撐。然而，相較於學界於景逸「格物」說豐碩的研究成果，目前

涇陽《大學》詮釋的相關論述卻寥寥無幾，遑論顧、高格物之辯的探究。15究竟涇陽

                                                 
8 明‧顧樞編：《顧端文公年譜》，《顧端文公遺書》，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 4 輯（南京：鳳

凰出版社，2011），頁 495。 

9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臺北：廣文書局，1975），卷 7，頁 8。 

10 明‧高攀龍：〈塾訓韻律序〉，《高攀龍全集》，頁 590。 

11 明‧高攀龍：〈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三〉，《高攀龍全集》，頁 398。 

12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7，頁 10-11。 

13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7，頁 8。 

14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7，頁 12-13。 

15 目前以此為主題者僅有鄧克銘：《晚明四書說解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3）。該書是研究晚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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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說的面貌與高景逸有何不同？他是站在什麼立場反對格草木說？什麼是其

所論定的「《大學》本旨」？「格物」是在什麼意義下作為工夫大門？與改本的內在

聯繫又在哪？至今仍不可得知。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於改本僅存其目不見內文，而現存的《大學意》、《大

學說》被視為涇陽早年之作，至於文集涉及「格物」的表述又片段零碎，實難以釐

清其旨。因此，部分學者推測反格草木的主張可能是早年觀點，以化解此說與涇陽

朱學傾向間的矛盾；16面對與「格物」密不可分的「致知」問題，也只能從文集中涉

及「良知現成」的論述旁敲測度，17而無法回到他的《大學》詮釋脈絡裡確立格致定

位。不過近年已從《無錫文庫》發現歷來以為亡佚的改本《大學重定》與《大學通

考》、《大學質言》等後期成熟著作收錄其中。經考證，可知《大學意》成於早期，

至於《大學說》的格致解釋與反對格致補傳的立場皆與《大學質言》一致，且內容

以闡釋顧氏改本思維為主，屬於後期之作。18為了廓清涇陽「格物」說的真正意涵，

筆者於此基礎上，再進一步查核《大學質言》「以一草一木言者，又與誠正修齊治平

                                                 

書註解的重要論著，其中第三章專論顧憲成，在顧憲成的《大學》註解研究上有創闢之功。不過鄧

氏是以四書為研究範疇，所以該章節有四分之三的篇幅皆在論述顧憲成的《論語》、《孟子》、《中庸》

思想，而非專就《大學》而發。 

16 如容肇祖教授認為涇陽「傾向於朱學」，推測「他的《涇皋藏稿》中已刪去了這些書札了，大約是他

早年未定之見，後來頗悔其妄的。」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2），頁 294-

295。 

17 如步近智、張安奇從涇陽贊成羅念庵「世間哪有現成良知」，推斷「真知既不是憑空胡亂編造，也不

是個人的主觀偏見，而是客觀地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見步近智、張安奇：《顧憲成高攀龍評傳》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277-280。張學智則認為涇陽「承認現成良知」，而他「所謂良

知，指天賦道德意識的萌芽。」見張學智：《明代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400。 

18 陳民裕：《顧涇陽及其理學》（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78）、古清美：《顧涇陽、

高景逸思想之比較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等，皆以為《大學重定》、《大學通考》、《大學

質言》三書失傳。直至近年發現文獻並未亡佚，俱收入《無錫文庫》第 4 輯，不過所知者寥寥。當

前最早留意於此的是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局，2016），他在該書表列顧憲成《大學通考》所收文本，因該書重心放在中晚明《大學》改

本競爭，所以對《大學重定》、《大學質言》略而未論。繼此，侯潔之將三書明抄本與《大學意》、《大

學說》相互參核，比對內容後發現《大學意》多錄朱說，應為早期著作無誤，但是《大學說》訓解

與《大學質言》一致，應為後期作品。考證內容可詳參侯潔之：〈顧涇陽、高景逸的脩身知本之說─

以李見羅為參照系〉，《臺大中文學報》76（2022.3），頁 14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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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蒙也」的說法，19確認與〈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所錄顧氏觀點一致，據此判定

辯論內容當屬後期見地，與《大學說》同屬掌握涇陽「格物」說及釐清顧、高觀點

差異的重要文獻。故本文擬以《大學說》、《大學重定》、《大學通考》、《大學質言》

等為主要研究範圍，並參照《還經錄》、《小心齋劄記》等相關說法，分析顧氏改本

的義理方向及其與《大學》說解的內在聯繫，以對比顧、高「格物」之辯中的思想

差異，進而梳理涇陽「格物」說落實在《大學》脈絡所呈現的工夫意義。 

二、《大學重定》的改本方式 

綜整《大學意》、《大學說》、《大學重定》等書，筆者發現涇陽《大學》思想歷

經三次變化。早年多循朱子，兼採陽明觀點；中年後《大學》見解成型，於朱、王

之說批評、吸納、轉出皆有之；晚年則在既成詮釋架構下會通朱、王，於「格物」

入處略作調整。據《年譜》載，萬曆 2 年涇陽首作《學庸說》（二十五歲）：「公於制

舉業，意殊不屑。塾間求示者眾，恆以筆墨作口語，作《學庸說》存篋中，戒生徒

勿為流傳。」20該書為應舉之作，此時對《大學》的看法尚不成熟，未傳於後。現存

手抄本《大學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內容主要依據朱說，屬於同時期作品。 

中年之後，涇陽一改遵信朱說的過往態度，反而將「格物一義，幾成訟府」的

原因歸咎於「傳之不明」。因憂懼「《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經

長期「互相參校、沈潛、反覆、紬繹異同」各家觀點，於萬曆 16 年終成《大學重定》

（三十九歲），以顯「格物之傳昭然具在」。他對修訂所得極有自信，講於同志，認

為從此「紛紛之論可息矣」。21為了表明所提出的新解釋不是出於揚己抑他的心態，

後來將蒐羅的二十九家改本集成為《大學通考》（萬曆 20 年，四十三歲），備錄各家

                                                 
19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 4 輯，頁 568。 

20 清‧顧樞編：《顧端文公年譜》，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 4 輯，頁 486。 

21 明‧顧憲成：〈大學題辭〉，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 4 輯，頁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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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俾覽者得詳焉」。22彙編體例是以朱子為劃分，前此羅列二程等四家改定本，

其後則采錄二十三家對補傳與格物的看法。此輯撰方式顯然是為了突出朱子改定與

異見蠭起的關聯性，以纂列格致傳取代照錄改本文句的作法，反映出他視「格物」

的釐定為澄清《大學》旨意的關鍵。事實上，他之所以處理格致傳存缺問題，也是

出於對補傳內容的不滿，這點清楚地呈現於萬曆 20 年所作的《大學質言》（四十三

歲）。《質言》開宗明義即揭示「《大學》原不分經傳」的改本立場，批評朱子補傳「卻

似懸斷，此紛紛之議所繇起也」，並稱許諸多改本裡「董、蔡諸君子表章格物傳最為

有見」，不過「其所謂格物云者，猶仍朱子窮理之說」是其缺點。23此在在顯示涇陽

改本是在反省窮理說的基礎上，就考索諸說過程中逐步確立的「格物」論點來修訂

的。 

與朱子不同，涇陽主張無經傳之分，只有正文、釋文之別。《大學重定》將正文

訂為「大學之道……天下平」，揭示「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為綱、條列「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三綱釋文分別為「康誥」、

「湯之」、「子曰」三條，八目在格致釋文後皆以「所謂二字發端」依序條訓。整體

來看，涇陽所定正文與三綱釋文大致從朱子，所不同者有四：一、考量「新親古字

通用」，「親民」二字未改成「新民」；二、正文中間退去「知止」一條，移至「詩云

穆穆」之前，作為「止至善」釋文；三、留存朱子所刪去的「此謂知本」，合於「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未之有也」一段，改入格致釋文。其實正文、釋文作用與經傳

相似，他之所以循二程作此結構安排，一方面是為了證成格致原未闕文，以推翻補

傳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點出「格致」為「誠正修齊治平命脉」，以表陳所格

之物不可偏廢一端。他指出正文先「自平天下推到格物」、又「自格物推到天下平」，

以「格物」為中心的結構足以證成此正是《大學》「頭腦」。24依據正釋文相扣並對應

成文的章法，誠正修齊治平釋文既然皆各自成段，作為工夫綱領的格致也必然有獨

立釋文；表現在義理上，八目攝歸於「格物」，又同時體現於三綱，格物的過程既是

                                                 
22 清‧顧樞編：《顧端文公年譜》，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 4 輯，頁 495。 

23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8。 

24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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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節目的開展也是明德新民的落實，因此申釋內容也就關乎成就大學之道的確切

方法，為《大學》所不能闕遺者。他就是據此批評陽明回復古本無所改動的作法「儱

統而無辨」，無法彰顯「格物」通貫《大學》的工夫意義；而折衷朱王二人倡議通篇

皆格致傳的李材，跳脫八目支分列傳的常例，以致輕忽了格致傳提供工夫指引的作

用，25所以也不可取。至於董槐、蔡清更定傳文雖為有見，但是「以物有本末之物，

非明德新民之物」不啻「騎驢覓驢」，26既沒意識到工夫的一體性，也罔顧了工夫指

向在綱目的相應關係中必然不可分歧。 

從上述評騭，我們會發現顧氏改本雖然專在格致，不過其所著眼的並非局部解

釋，而是如何通過釋文確立《大學》整體的工夫走向。依照實踐次第序列，其所更

定的格致釋文便落在三綱釋文之後、「所謂誠其意」之前：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

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27 

涇陽所改訂的格致釋文，由「物有本」、「自天子」、「聽訟」三節組成。「物有本」節

「全為揭起一本字」，確立格物內容在「格透此本」；28「自天子」節發明所格之本在

「修身」；「聽訟」節的「使無訟之旨」則是「修身為本」的體現。在格致釋文提領

下，誠正修齊治平由「格本末」脈絡而成一大修身工夫系統。結合「格物致知原未

曾缺亡，細看下文誠意幾章，那一件不是修身為本？」的說法來看，29他之所以堅持

                                                 
25 《大學質言》的訾議多集中在朱子、陽明、李材三人，旁及王心齋、董槐、蔡清、二程等。他肯定

李材補罅朱、王之說的立議苦心，但不認同格致無獨立傳文的主張：「李見羅曰：『格致無傳，非缺

也。傳誠正、傳修齊、傳治平，即所以傳格致也。』蓋朱子之說既臆決而無憑，陽明之說又儱統而

無辨，故委曲推求，別立此議，可謂苦心矣，但格致乃《大學》入門第一義，誠正、修齊治平命脉

全在於此，作《大學》者自誠意而下支分縷析，各為之傳，何獨於格致寥寥乎？」明‧顧憲成：《大

學質言》，頁 569。 

26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8。 

27 明‧顧憲成：《大學重定》，收入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第 4 輯，頁 570。 

28 涇陽對於石經本的肯定亦在於此：「石經本於致知格物之下隨繫以物有本末一條，即格物二字意義了

然，省卻多少閑議論。」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7。 

29 明‧顧憲成：《大學說》，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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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並俱不遺，乃因「格物」含攝三綱並在環環相扣的工夫節目中作為「入手處」，

得經由釋文明訂格本末之旨，方能點出作為全篇工夫綱維的「格物」必須在「修身」

過程中進行，而「修身」落實在八目時又必須依循「本末」次第展開。 

再進一步就釋文組成順序與改本方式兩方面分析：就組成順序而言，節次是先

「物有本」後「自天子」，以「修身」義發明「本末」後，又特意復原朱子刪去的「此

謂知本」，且不避重複地作為「自天子」、「聽訟」二節的結穴。這就表示「格物」除

了立定「修身」，還須細辨「脩」的對象與開展途徑，故所格者有二：一是要先格知

身之本，以為工夫入處；二是要格知身之本末，以為實踐方式。前者為體上工夫，

後者則是致用之道。非惟改本如此，涇陽擬定《東林會約》四要時，亦以「知本」

為首，明確揭示了立本作為第一義工夫的重要性。不過「知本」只是工夫起點，由

於「格物」之物涵蓋了本末，因此還要接續由本及末的推展，唯有二者兼具方可謂

得《大學》工夫之肯綮。就改本方式來看，涇陽提挈「自天子」一條，從「修身」

詮釋「知本」以確立「格物」內涵，並自釋曰：「其實除卻正心別無修身法。」照此

說，「修身」之法必須落在「正心」，那麼為何不直接選取誠正段入釋文？此處可對

參另一處訓解：「蓋修非修其軀殼，修其空空洞洞、一塵不滓者也，修其靈靈瑩瑩、

感而遂通者也。」涇陽以「感而遂通」規定「修」，故所修之「身」既非外在形軀，

亦非內在之心，而是心是否能感通於身的「身心相關處」。30不過他不從內在的「心」

解釋「格物」，反而就表現於外的「身」來談，顯然是為了避免在「即心言身」中導

向格心，而極力從「即身顯心」的方式凸顯踐履的必要性。同樣地，以「此謂知本」

繫屬於「修身為本」一段，也是循致用面立體的工夫模式強調正心、立本皆不離身。 

  

                                                 
30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2。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八 十 期 

 

88 

三、顧憲成、高攀龍的格物之辯 

（一）格草木觀點的差異 

經上所析，可知涇陽闡釋「格物」時亟欲解決的是如何藉由身心關係的處理使

本體與工夫斷裂的罅縫接合為一。他曾批評：「孔子之所謂工夫，恰是本體，而世人

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矣。」31可見

問題意識的轉移與王學末流空談本體的弊病息息相關，如何透過《大學》文句的重

新安排將悟體與致用整合為一，遂成為改本格致時的主要考量。這不是說涇陽因而

走上離王返朱的路途，事實上，門戶歸屬從來不是他關切的重點，如何省察朱王短

長後嘗試走出個人新途，才是他致力之處。以解決王學流弊的思考為起點，他將視野

擴大到「格物」各種解釋的審視，《大學通考》整列歷代「格物」說法，也是為了終

結歧見叢生的學術亂象所作的考察。其中，他特別留意朱、王、李三人的觀點轉折：

「朱子揭格物，不善用者流而拘矣。陽明以良知破之，所以虛其實也。陽明揭致知，

不善用者流而蕩矣。見羅以修身收之，所以實其虛也。皆有大功于世教，然而三言

原竝立于《大學》一篇之中也。是故以之相發明則可，以之相弁髦則不可。」32朱子

格物說將理視為客觀對象去窮究，容易造心為定理所拘執的問題；陽明為了糾正務

外遺內之弊而挺立內在良知，以無滯之心體掃蕩拘執之病，使「格物」在「致知」

導向中轉而完全向裡，雖有「虛其實」之效但向內格心又衍生出放蕩遺事的毛病；

李材為了迴虛入實而「以修身收之」，不過工夫集中到「身」又忽略了心的主宰作用，

反而陷入身心脫離以致無處落手的困境。涇陽對朱、王、李的省思其實就是尋繹解

經方法的歷程，他認為三人倡議之所以各有其功卻又衍生新弊的原因有二：第一，

擺盪於虛實兩端而未能兼全，以致工夫在邊緣性論旨中重心傾斜；第二，獨揭一目

而排擯他者，未能著意八目的內在聯繫以相互發明。由此可見，涇陽改本不只是針

對王學流弊而發，而是為了全面解決朱子以降由「格物」解釋蔓延出的各種問題，

                                                 
31 類似批評又如「世人往往喜承本體，語及工夫，輒視為第二義。」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5，頁 1。 

32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1，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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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如何調和虛實並鋪展出條串八目的工夫脈絡，就成為他重構格致的主要考量。 

表現在格致釋文的定位上，有別於從內外二分來思索「格物」路向，他關注的

是如何藉由「格物」的重新定義強化內外不二的實踐義，因此相較於工夫獨立性的

彰顯，「格物」聯繫八目而作為《大學》工夫總則的貫通義反而成為側重之處。對比

朱子從外在事理或陽明從內在意向規定「物」的作法，涇陽則是將「格物」從原本

平鋪的八目中提起來，作為統攝《大學》的工夫「大門」。33為了避免在工夫論中造

成內外對立，他賦予「物」新的定義：「家國天下無非是物，身心意亦無非是物。」

透過朱、王取義的整合，「物」的範域打破了內外隔閡，「格物」成為涵蓋八目的總

綱，而以「修身」為體現的主要途徑。他的處理方式是通過即身言物的方式使心物

間的縫隙彌合於「修身」。由於心與物都必須透過「身」來展示其自己，所以二者勢

必會歸於「身」而成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無論是求心還是逐物都是流於偏執一端

的作法，唯有合內外之身才能真正成就「大學」之「大」。34由此角度出發，涇陽批

評朱子「外物」與陽明「物內」的界定都是「有激之言」。35隨著「物」的擴大性解

釋，「修身」也在「無內外之可分」的實踐取向中，36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相互融攝

而成渾然一體的工夫。這種以「格物」規定「修身」方向，又以「修身」開展「格

物」條理的互詮方式，顯然是鎔鑄了朱、王、李之說而相互發明的結果。當然，結

合物、身不代表就能化解他們之間的理論衝突，如何處理「格物」必須擇立入處又

得內外兼賅的矛盾，勢必成為涇陽首要面對的難題，顧、高之辯即在此背景下展開。

涇陽完整信件現已不存，我們只能從景逸回信窺得片段內容，羅列於下： 

尊稿中所欲正者，乃是所引《格物說》「一草一木」二語。丈看得甚有原委，

但仔細磨勘，似說得稍濶。陽明之學與聖門之學端緒雖殊，要其說之所以得

行，亦有其故。程、朱兩先生大本大原灼然無可疑者，而條理節目間未盡歸

                                                 
33 涇陽曰：「誠意、正心、修身，忠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恕也。格物，其大門也。」明‧顧憲成：

《小心齋劄記》，卷 13，頁 8。 

34 涇陽於《大學說》開宗明義指出：「大人通天下為身，故其學通天下為學。」明‧顧憲成：《大學說》，

頁 420。以「通天下」解釋大學，可見「修身」的理境是能廣及天下而實踐。 

35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9。 

36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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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幸丈再精研之。 

兄云無善無惡說當提出根源，良是。渠所以能籠罩人，緣渠亦未嘗不以性為

善，只是將這善看得詫異耳，此其為惑世誣民之最也。一草一木之說，善會

之，亦自不妨，但六經、《語》《孟》中並未見說著此等工夫，其故安在？鳶

飛魚躍，傍花隨柳，乃是自家一團生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與

所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者，根趣自殊，試體之可見。 

莫非理也，有何鉅細？有何精粗？但就學者工夫論，自有當務之急耳。 

於此格之，何以便正得心、誠得意？於此不格，何以便於正心誠意有妨？ 

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信然。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亦不可以名智，徒

以智與覺字面相近，故說者多以屬之耳。如以覺為智，則以覺為性，又何疑

焉？丈謂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似尚未為究竟語。仁義禮智只一般，渾

言之，只提著一箇，便色色都在其中，非特仁兼四德，偏言之，便各有所主，

又非特智不能兼仁也。 

既無別體，我之體即物之體矣。豈必逐草逐木一一而為之格？即欲逐草逐木

一一而格之，辨其如何而為一草，如何而為一木，此所謂堯、舜猶病者也。 

孔子，作《大學》者也，其語子貢曰：「吾非多學而識。」曾子，傳《大學》

者也，其語孟敬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日用不可缺者也，猶

然見略，況一草一木乎？ 

為了脈絡化呈現交鋒背後的思維，景逸的答辯擇要列下： 

天下之理，無內外、無鉅細，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貫只是一理。見

有彼此，便不可謂盡心知性。聖賢之教，隨人指點，見問者欲專求性情，故

推而廣之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會得此意，則與《中庸》

所指「鳶飛魚躍者」何以異哉？ 

陸氏之學從是非之心透入性地，不可謂不是，然而與佛氏以覺為性者相近。

陽明良知之學亦是如此。一邊是仁體，一邊是知體，仁統四端，而知不能兼

仁，故仁者無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源頭處杪忽差殊耳。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只為從來源頭是一箇，故明此即通彼，通彼亦明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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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謂《大學》最先格物，便是當務之急。開眼夭喬飛走，孰非心體？以草木

為外，便是二本，便說不得格物。 

龍謂多學而識是玩物，此是格物，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求放心。籩豆之事

是有司事，此是心性事，不可同日而語。37 

和涇陽為救正空疏之弊而反對格心的立場一致，景逸也主張「聖學須從格物入」。38

不同的是，兩人對朱子格草木的看法截然相異：涇陽反對窮理說，景逸卻認為「程

朱格物之說更不可動」；39涇陽之「物」是扣緊心意知家國天下而言，景逸則謂開眼

所見夭喬飛走無非是「物」；涇陽疑慮向外格逐萬物的作法未免「條理節目間未盡歸

一」，景逸反駁「天下之理，無內外，無鉅細」，以草木為外無形中犯了求內絕外的

毛病；涇陽認同景逸「理無內外」的觀點，但強調工夫須先得其本，景逸強調格物

窮理的工夫就是當務之急；涇陽質問就算不格草木於正心誠意又有何妨，景逸則反

問如果不格與己相關的草木，豈不「漠然與物各體」；涇陽質疑既然「我之體即物之

體」，又何必捨己外求；景逸回應渾然與物同體本要「大費功夫」，唯有「理不專在

一物求」才不會自限於內；涇陽指出「以覺為性」固然不妥，但不能因此否定內求

一路，景逸詰問既然萬物從出同一根源，向外明理不就能通於內在性理？涇陽以六

經從未提及格草木為據，懷疑工夫的必要性；景逸則說「格物是求放心」，草木生生

之機蘊含大化流行之理，觸目皆道，不可偏廢。 

顧、高都從理無內外、萬物一體等儒學共義肯定「格物」為先，不過卻在格內

外的問題上得出相反的結論。表面上看來，他們爭執的是朱子「格草木」必要與否，

實際上在內外皆理的共識中，我們會發現相較於理的根源問題，如何使心與物緊密

聯繫起來，讓理能不拘限一端而能通貫內外全幅體現，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在景

逸，從「源頭是一箇」肯定「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草一木，通貫只是一理」，這明顯是

順承朱子「萬物一理」的思路所作出存有論式的闡發。他先從萬物同一本體來推證

                                                 
37 以上引文俱見明‧高攀龍：〈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一〉、〈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二〉、〈答顧涇陽先生論

格物四〉，《高攀龍全集》，頁 396-398。 

38 明‧高攀龍：〈會語〉，《高攀龍全集》，頁 338。 

39 明‧高攀龍：〈與涇陽論知本〉，《高攀龍全集》，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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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通貫天下的遍在性，為物我一體共在的關係提供形而上基礎，再由物、我密不可

分證成二者在工夫上不可強分內外彼此的一體關聯性。也就是說，既然理具有不專

在於心也不獨在於物的超越面，那麼不論是心物的融通抑或「萬物一體」的理想都

無法由主觀之心或窮理於外單方面來達成。他就是根據這點指出若工夫侷限於一己

性情而否定草木之格，不啻以天理流行專屬於心而斷理於內。反之，若只專求於外

而反對內求性情，同樣也是無法真切把握天理遍在不遺的意義。因此，景逸贊成窮

理於物的同時，也肯定內求性情的切要，他之所以肯定格草木主要是為了導正絕外

之風以凸顯「理不專在一處求」的論旨，並不是主張「格物」只有向外求一路。景

逸此意實承襲朱子而來，朱子談「格物」時亦有向外窮究與內求諸己不可執一之意。

為了避免在做工夫時「太去理會外事」或「專只去裏面理會」，朱子將「物」的範圍

擴及於外在「事為之著」與內在「念慮之微」，強調「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

底」。格物一分，心知也隨窮理而發明一分，心物之間是互動關係。40景逸亦是將「格

物」放在心、物的相接上思考，他之所以從理超越萬物的客觀獨立性來說與物同體，

就是要強調「萬物一體」的境界不能只在個人意識領域之內完成，必須在物我融通

的一體性結構中才有「一體」可說。由此可見，景逸的重點在指出人與萬物既同為

一體，則「格物」就不能只是窮究心外之物，而是要在通貫心物的天下之理處去格。

在存有論式的進路中，「格物」是「窮究到極處至本之所在」，41也就是去格「一本而

萬殊」的本體真境。42從「一本」的角度來看，草木自不得為外，如此一來，體會生

機流行的「格草木」歷程也就有工夫上的必要性。易言之，景逸為了防範物被化約

為不正之心而重蹈拘內之弊，所以循朱說將草木等物質實體納入「物」的範圍，使

                                                 
40 朱子曰：「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

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問：『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看來關於事為

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二項，意如何？』曰：『固是都相關，然也

有做在外底，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便須辨別那箇是正，那箇是不正。』」、「格物須是到處求。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格物之謂也。若只求諸己，亦恐見有錯處，不可執一。」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8，頁 406、413、421。 

41 明‧高攀龍：〈大學首章廣義〉，《高攀龍全集》，頁 210。 

42 景逸曰：「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明‧高攀龍：

〈語〉，《高攀龍全集》，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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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必須包含內外兩端；但他為了使內外工夫會合為一路，又極力化除心物對

立的鴻溝，將「格物」落實在心物聯繫歷程上來談。這就是為什麼他堅持格草木的

同時，又說「格物是求放心」；肯定外在客觀之「物」的同時，又說「開眼夭喬飛走」

都是「心體」；依朱說將「格物」解釋為「隨事精察」的同時，又肯定朱子批評的「反

身而誠」。43此外向性與內向性的表面矛盾，若放在合內外之道的工夫思維裡，就不

難被理解了。因此，我們會發現景逸論「理」多扣緊工夫層面上泯除內外隔閡的天

理發明意來說，由此所說的「心與理一」便不是本質的一，44而是經由「格物」工夫

所體現的一。「格物」是在心應接日用開眼所見之物的活動中理會天理的工夫，而「物

格」之境所顯的則是「滿目生機」的生生之理。45他就是從此處指出「一艸一木是格

物事，鳶飛魚躍是物格事」，46並反過來要涇陽格求二者之異。 

經上分析，可知景逸「格草木」旨在強調「格物」不可偏離心物同為一體的實

踐脈絡，但是涇陽未能契合其意，「辨其如何而為一草，如何而為一木，此所謂堯、

舜猶病者也」的批評，反映出他將「格草木」理解為向外逐一窮究草木等具體存在

的形構之理。從前述的《大學說》可知，涇陽之「物」是指身心意家國天下，不包

含景逸此處所說的客觀存在物，歧見正由此起。他就是據此指出「逐草逐木一一而

格之」與道德層面上從「自家一團生機活潑潑地」所顯現出的道德之理有本質上的

                                                 
43 楊時嘗謂：「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

下之物在我矣。」宋‧楊時撰，林海權點校：《楊時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卷 18，

頁 439。朱熹批評：「惟楊氏反身之說未安耳……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

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宋‧朱熹：《中庸或問》，收入朱傑人、嚴佐之、

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91。與朱子立場相反，景

逸言格物時常扣緊內反諸身：「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病於身者乎？此

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知本。」明‧高攀龍：〈語〉，《高攀龍全集》，頁 164。黃宗羲即就此點

指出二人格物之異：「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為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

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

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為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清‧黃宗羲：《明儒學案》，收入

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8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頁 759。 

44 景逸曰：「今人說著物便以為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明‧高攀龍：

〈語〉，《高攀龍全集》，頁 167。 

45 明‧高攀龍：〈答吳安老〉，《高攀龍全集》，頁 443。 

46 明‧高攀龍：〈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三〉，《高攀龍全集》，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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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規勸景逸應善加區辨。再者，回歸《大學》脈絡來看，「格物」的目的既在正

其心、誠其意，則工夫勢必不能脫離心性而行，「日用不可缺」的「籩豆」尚且見略

於《大學》，更何況是與人倫生活距離更遠的一草一木？草木之說雖可善會，然工夫

入處的選擇仍須有輕重緩急之別，向外廣泛探究萬物的作法，未免於「條理節目間

未盡歸一」，與其漫無目標徇外窮格，不如取徑陽明回歸大本大源從內在本體入手。

面對質疑，景逸則澄清他所說的「格草木」就是「心性事」，「格物」的目標不是「多

學而識」，而是要在與物同體中「求放心」，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達到「觸目道在」

的理境。47但涇陽認為景逸既然主張人與萬物皆源出於同一本體，卻又繞過「我之體」

而堅持從「物之體」入手，未免自相矛盾。景逸則回應「從是非之心透入性地」的

作法固然可行，然「與佛氏以覺為性者相近」，容易在工夫過程中以覺為仁以致錯認

「源頭」，畢竟「仁統四端，而知不能兼仁」，而這正是從學陽明者容易陷入的危險。 

景逸的顧慮其來有自，當時陽明再傳弟子胡廬山（名直，1517-1585）主張「覺

即性」、48「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覺而生也」、49「吾心者，所以造日月與天地萬

物者也」，50他以覺言仁、言性，又將「萬物一體」繫屬於人心之覺，這不僅使「覺」

取代「理」成為性體的第一義，也導致天地萬物不過是作為根源的心創生的結果。

景逸對這些論調極為反感，曾在〈理義說〉中強調「心為在物之理」、「心為處物之

義」，嚴詞抨擊「彼徒知昭昭靈靈者為心，而外天下之物」的作法使心淪為「無矩之

心」。51涇陽的立場同調，質疑胡廬山「彼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哉？」、52「彼認

覺為性者，恐非究竟義也。」53顧、高都反對以靈覺規定性體，原因就在從覺入手已

偏離性體的至善特質，容易造成天理意義從本體脫落。只是有進者涇陽，景逸強調

                                                 
47 明‧高攀龍：〈答顧涇陽先生論格物四〉，《高攀龍全集》，頁 399。 

48 明‧胡直：〈六錮〉，《胡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卷 28，頁 574。 

49 明‧胡直：〈仁解四首贈同門劉仁山使君〉，《胡直集》，卷 16，頁 304。 

50 明‧胡直：〈理問下〉，《胡直集》，卷 28，頁 566。 

51 明‧高攀龍：〈理義說〉，《高攀龍全集》，頁 224。 

52 涇陽謂：「胡廬山曰：『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見性，未嘗盡性。』愚不敢知至。曰：『聖人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二氏先先天而後後天，卻自有見。雖然，旣已先先天而後後天矣，彼所

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哉？』」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4，頁 356-357。 

53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6，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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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義的呈現是以心「在物」、「處物」為前提，此與「心」關聯的「物」並非由心所

造的存在物，而是包含草木在內的實然世界。這點差異也呈現在論辯之中，我們會

發現涇陽始終無法接受將客觀物體納入「物」的範圍，所以對向外格草木的路數一

直抱持疑慮。因此面對「覺／仁」的問題時，他同意「仁者無不覺，而覺不可以名

仁」的觀點，並進一步指出「覺亦不可以名智」。但他不認同「智不能兼仁」的說法，

因為仁義禮智固然可在分析層面上偏顯互不可兼的道德面向，然而就渾然一體來看

四者都在本體之中，相融不二。涇陽的辨析一方面是為了劃開覺與良知二者；一方

面意在提醒景逸不可因此否定「知」的作用。景逸後來承認此語確實有病，不過仍

然堅持格草木就是養心，明於外即可通於內，所窮究的「理」並無不同。 

（二）物我交涉方式的不同 

儘管景逸一再澄清其所格者不是與心無關的外在知識，不過涇陽並未因此接受，

其後在《大學質言》中仍直言「朱子所謂即物窮理，但非格物本旨爾」，並猛烈批判

「以一草一木言者，又與誠正修齊治平不相蒙也，是為畫蛇添足。」54其實景逸不是

說「逐草逐木一一為之格」就是「格物」，而是反對將「格物」侷限於向內求理一路，

甚至以為離物就能窮理。可惜的是，涇陽未能掌握其意，而景逸也誤會其說。根據

改本，我們也已知道為了避免實踐倒向一端，涇陽以合內外為旨處理格致釋文，非

如景逸所批評的向內格物。究其實，二人的「格物」都是在「理無內外」的基礎上

所建構的工夫。所不同者，景逸重視的是從「格物」到「物格」的工夫歷程，所以

將「格物」與「理無內外」結合起來，主張要窮究通貫天下萬物之理，而後方能體

現「鳶飛魚躍」；涇陽則為了糾導無善無惡之弊而著眼於至善性理的領會，所以將「理

無內外」視為「格物」的結果，強調要先回到實踐的內在根源處去格，如此才能在

與物相接時所見無非生機流行。然而，景逸的格物畢竟包含格心，所以在工夫上能

內外相合，但是涇陽卻明確表達格物不能逐外，這就無法解開景逸的困惑：若格物

是向內的工夫，那要如何保證天理能通貫內外而無所偏？既然物我一體，為何極力

                                                 
54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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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在「物之體」上格物？景逸不能接受他「說得稍闊」的批評，原因亦在於此。

面對種種質難，涇陽在信中確實並未正面回應，以致交鋒未果，而他的「格物」說

也成為至今待解的懸案。 

慶幸的是目前已可從新發現的材料解決這些問題，探究格物之說前，我們須先

結合《大學說》釐清涇陽交涉心物的方式。之所以辨析此點，原因在於顧、高「理

無內外」的肯定都來自「萬物一體」的證成，而「萬物一體」又皆來自物我密切性

的強調，不過兩人在物我如何合一的問題上卻出現不同看法，「格物」解釋分歧的關

鍵正在於此： 

朱子曰：「即物窮理。」陽明解曰：「此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二句文勢

語意迥別，惟所謂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者近之，但不必更於兩句中著

箇心字耳。此理何有內外？就格物言謂之物之理亦何不可？必定著箇心字，

便是認物為在彼，認理為在我，反成兩件，本欲合心與理為一，適不免析物

與理為二也。55 

「物有本」一節全為揭起一「本」字，知得這本真切，然後事事物物一線貫

到底，更無兩個格物者，格透此本，每有個至善所在也。……究竟功夫原非

玄遠，只要知本而已。本末一物，本自該末……此本末終始一以貫之之道，

修身為本是也，知先後則知本矣。……此身就是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故曰「修

身為本」。修身只完得明明德、止至善，工夫亦歸併到身上來。心意知為內，

身家國天下為外，身脩則無內外之可分。56 

竊謂格物只是辨箇本末，要學者認得人分、己分，清楚此是學問大關頭。57 

除卻誠意、正心、修身，亦無別有明明德也；除卻齊家、治國、平天下，亦

無別有親民也。58 

有別於朱、王從心、理異同的探究來辨明格致方向，顧、高面對「格物」問題

                                                 
55 明‧顧憲成：《還經錄》，《顧端文公遺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4 冊（濟南：齊魯書

社，1995），總頁 287。 

56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421。 

57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8。 

58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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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通過心、物關係的建立來解決的。前者著眼於物之所在，關切的是內外進路的

擇立；後者看重物之所容，強調的是內外工夫的統合。和景逸反省朱、王爭端的思

維一致，涇陽認為王學批評朱子求理於物是「舍內而徇外」，結果反而在「理在心不

在物」的過度揭舉中偏離了「合心與理為一」的原意，造成「物與理為二」的結果。

但他並未因此轉向於物求理，而是認為爭辯所格者是「心之理」或「物之理」毫無

意義，因為心物並非主客觀的對立姿態，二者在天理的內外貫通下實為一體無二的

關係。然而，「理無內外」並不代表「物無本末」，相反地，「理無內外」的理想狀態

是建立在「物有本末」的實踐基礎上，因此「格物」真正要處理的不是理的內外問

題，而是物的本末問題。綰合前面的格致釋文來看，「格物」的落處在「修身為本」，

而「修身」的關鍵則在「格透此本」。由於「本自該末」，只要「知得這本真切」，就

能在「身脩」中「事事物物一線貫到底」，工夫至此自然「無內外之可分」，毋須分

為向外與向內兩個路頭。那什麼是至關緊要的「本」呢？與一般從身體力行理解「修

身為本」的方式不同，涇陽的獨特性在於以「明明德」、「止至善」規定「知本」，又

以「知本」解釋「修身」。於此詮釋下，「修身為本」突出的其實是「身之本」，也就

是修身所依據的本體，而這才是所要「知」、所要「格」之處。由於「本」繫屬於「身」，

所以作為「究竟工夫」的「知本」就不能懸空地去知，必須「歸併到身上來」。與王

學相較，同樣是內返立本，王學是就理所從出之處指出體認本心的必要性，涇陽則

是從身有所本的層面，強調工夫要始於「明明德」，二者側重面向不同，而這也是涇

陽《大學》詮釋著重切身實踐的特色所在。正因為返本是為了立身，因此以「明明

德」去正心、誠意、修身後，還要向外推及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用「親民一以

貫之」，59工夫至此，方可謂「身脩」。 

進一步來看，當涇陽以「知本」、「修身」充實「格物」來環扣成一套工夫結構，

並用來解釋三綱領時，「修身」就已經不再僅僅作為八目中的其中一個工夫階段，而

是通過「格物」的統攝一起提起來成為《大學》的工夫總體。由於「物」在涇陽的

定義中為身心意家國天下的總括，因此當他以「修身」闡發「格物」時，「修身」除

                                                 
59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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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涵養德性、端正行為的基本意涵，也就同時鋪展出《大學》由個人之身擴大至天

下之身的工夫路徑。此「大身」路徑之所以可能，60關鍵正在於知身之所本，而格知

身本的方法就是「格物」，也就是「辨本末」以立本於身的工夫。通過「知本」義的

解釋，「修身」不僅止於工夫要在身上做的實踐要求，還包含了八目都要據此本而動

的工夫意義。由此所成的「無內外之可分」，就不是單純地從身必然關聯內外的實然

層面立言，而是就作為「本」的「明明德」落實於身所涵蓋的一切活動的價值層面

上來說。具體而言，相較於景逸從存有的普遍性來肯定內外皆理，涇陽所肯認的「理

無內外」則是格物知本所呈現出的「身脩」理境，為心意知身家國天下全幅體現至

善之理的動態實踐過程。此時所說的「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是經過「格物」工夫所

轉化的本於至善之性的德性身，在與天地萬物相接往來時於家國天下所表現出的種

種「親民」活動。由於身之所本為「明明德」，而「明明德於天下」的「親民」即為

身之所大，所以從一己之身到天地之身，其實就是「明明德」至「親民」的工夫推

展。 

在格物知本的視野下，《大學》所有的實踐歷程皆立於「身」而據於「明明德」。

至於「格物只是辨箇本末」非謂本末二分，意在指出工夫的起點在至善本體的確立。

事實上，「明明德」是「親民」的內在根源，而「親民」是「明明德」的外在落實，

二者實為一體，皆為至善之理的體現，「本末一物」、「理無內外」就是在這個層面上

立說。據此檢視顧、高之異，我們會發現儘管他們的問題意識都是「如何透過工夫

密合內外二分的心物間隙」，也都不約而同地以「格物」為解決之道，然而工夫思維

並不相同：涇陽是從道德倫理的意涵看待「一體」，著重人與萬物相接時的價值連屬，

認為要使「萬物一體」成為可能就必須先內返格知實踐本源，因此在工夫上強調「知

本」，故「格物」所指向的是道德實踐。景逸則是從形而上的存有意義確立「一體」，

聚焦人與萬物共存不外的關聯性，所以「格物」不僅限於道德實踐，61目的主要在體

                                                 
60 「大身」語出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61 如景逸嘗言：「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因物付物之謂也。」明‧高攀龍：〈語〉，《高子遺書》，卷 1，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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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一本而萬殊」的本體境界。62由於涇陽隨著側重層面不同，「物」的界定也因此

相異：涇陽要格的是物之本，「物」指的是能依於本而動的心意知家國天下，是以「格

草木」在他看來並無必要性；景逸要格的是內外事物，「格物」偏重存有論式的體認，

「物」在心意知家國天下外還涵蓋了經驗世界的具體存在，因此「格草木」必然包

含在「格物」之中。 

四、格物只是知本 

（一）誠意在慎獨 

經上所析，可知兩人之所以在草木問題上論辯無決，源於蘊含在「格物」背後

各自相異詮釋方式與工夫思考。就詮釋結構來看，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涇陽是以格物

知本的工夫解釋三綱領，並將「明明德」、「親民」與心意知之內、家國天下之外相

互對應，使內外會合於修身一路。而「格物」之所以能作為三綱八目的內在聯繫，

關鍵正在於格致釋文的理論支撐。首先，釋文的組成結構以「物有本」節在先、「自

天子」「聽訟」等二節在後，在排序上儼然已呈現出修身要先格本的意味。再看作為

提領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三句，從「知先後則知本」、「本末終始

一以貫之之道」等詮釋，可知涇陽是直接將辨本末等同於明終始、知先後。他以樹

為喻：「譬如樹木，有此本根便有此枝葉，何嘗本外生末？如此開花，便如此結實，

得到結實依舊萌芽，何嘗終則無始？」63有本根便會長出枝葉，本末是本源與派生一

體無二的關係，「末」不代表結束，如同開花結果後仍會萌芽，始始終終循環不盡，

道德實踐也是在事事相接中無間不息。 

這種釋物為事、釋知為知本、釋終始為本末的詮解方式，是略掉後兩句而直接

                                                 
62 此處論述主要來自審查教授的精闢觀點，審查意見的義理辨微幫助本文更能清楚呈現出二人差異，

謹此致謝。 

63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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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物有本末」。這表示涇陽是通過對「物有本末」問題的解決來處理三綱八目

的對應關係，使「物」賅攝內外兩端的同時又確立修身過程的本末之序，循此化除

內返格物與「理無內外」的矛盾。經此詮釋，「欲修其身……致知在格物」的意義也

變成「修身的起點在格物，而格物的作用在知本、辨本」。至於「修身為本」之「本」

在「知本」義的詮釋下，被賦予了「在條目中揭個本體」的工夫意義。64如此一來，

由「正心」到「平天下」的每一環節，都要置放在立本修身的脈絡上來理解，而「格

物」、「修身」、「知本」相扣而成的工夫間架，也就成為《大學》所呈現出的獨特樣

貌。他就是這樣通過本末之辨，確立「格物」為體現至善的根本途徑，藉此架起涵

蓋三綱八目的詮釋結構。那麼落實到對應「格物之本」的正心、誠意、修身，又如

何以格物為「命脈」呈現出節目的次第性呢？其言云： 

誠意更無別法，只不要瞞昧了本心之知。 

誠意者在直認取本心，依著良知運用。 

好惡起念處是意，好惡第一念是誠，若轉第二念，便是自欺，非於戒欺外別

有求慊功夫。……用功全在慎獨上，慎獨者慎於未有意之先。 

惟是獨體良知炯炯，善善惡惡，了然分明，一些瞞昧不得。正須自家認取，

謹嚴不放，更不作第二念頭，自然常慊無欺。……能慎獨則意誠，誠意是當

下工夫，就是明明德。 

正心修身功在誠意中，茲復舉身心相關處言之。不但說心為形君，其實除卻

正心別無修身法。……身心無二相，正修無二功。看上兩條可見，不正之心

邪即生，身修於何補？已正之心，身即歸正，無所事修。 

修身者，明明德於身也。65 

根據《大學》的文本脈絡，修身、正心、誠意等各自有獨立的工夫內容且具有邏輯

先後關係。如前所析，涇陽通過「修身」與「知本」義的結合來闡釋「物有本」一

節，從而直接將先後、始終等同於本末問題。延伸到節次的處理上，遂呈現出兩大

                                                 
64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1。 

65 以上引文俱見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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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第一，相較於工夫異處的區辨，如何保證誠正修等工夫能準確實施，也就是

實踐如何能得其本以正其末，才是他關注的焦點。第二，在「修身為本」的綱維下，

知本是為了修身，所有關於悟體立本的工夫皆不可懸空取證，必須在修身層面上進

行。對應前者，涇陽在詮釋修身、正心、誠意時，重心放在追溯身如何修、心如何

正、意如何誠的根源問題。在他看來，身修的要領在於心正，而心正的關鍵在於意

誠，作為「好惡起念處」之「意」於第一念本為「誠」，至於「自欺不誠」則是轉入

第二念的結果，為了避免陷入意不誠、心不正、身不脩的連鎖效應，治本方法是「慎

於未有意之先」，亦即「認取本心，依著良知運用」。在格「物之本末」的詮釋導向

下，身心意在解釋系統中雖然環環相扣，但誠正修被化約為格致問題，工夫全集中

到「知本」上，自身並無獨立內容。對應後者，工夫固然因本末而在實施時有先後

順位，不過在實踐過程中「知本」與「修身」實為一體關係，二者必須相合方為「格

物」的完成。據此，涇陽並未因知本義的強調而一意倒向心上工夫，相反地，他極

為重視內外扣接的「身心相關處」，也就是「誠意」。展開來說，心為身之主宰，故

「除卻正心別無修身法」；身是心之具顯，故「已正之心，身即歸正」。由於「正心」

融攝了「修身」的實踐，「修身」也包含了「正心」的確立，儘管身心在節次上分立

為二，不過在實踐上渾然不可分割，所以說「身心無二相，正修無二功」。那麼正修

之功該如何做呢？由於身心合一的前提是心要得其正，而心之所以不正的原因出在

作為「心身交關」的「意」瞞昧本心，66因此具體工夫落在「誠意」，故謂「正心修

身功在誠意中」。此論述顯然是從身心一體的視角去定位「誠意」。這樣，「誠意」就

不能只停留在意念的層面，而是要使隔絕不通的身心能順當地聯繫起來，進而體現

在「修身」的行動層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涇陽雖然指出第二念的起作是問題所在，但是工夫卻不從化除

自欺不慊之念著手，而是要回返認取「未有意之先」的「本心」。按照八條目的排序，

「誠意」作為格致與正修的接榫，在工夫上有其樞紐意義，而此意義又取決於詮釋

者對「誠意」與格致、正修交涉方式的釐定。若視「誠意」為正心修身的具體做處，

                                                 
66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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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八條目的核心工夫就會落在「誠意」，而不是「格物」，這是涇陽在詮釋時勢必

得面對的問題。為了確立「格物」統攝八目的地位，我們會發現他在處理「誠意」

與格致關係時，對「誠意」作出較為獨特的詮釋。根據他的說法，「好惡起念處是意，

第一念是誠」，「誠」是形容「意」的真實不欺，「意」是好善惡惡之念，「誠意」是

依於本體所發之念，與《大學》原有的工夫意義不同。隨著定義的轉換，工夫跟著

被引導到「如何保證起念處皆為誠意」的思維路向，而「誠意」重心也隨之回返推

至「格物」，往第一念生起前的「慎獨」、「認取本心」等體證道德本體的方向發展。

照此解釋，修正誠致格連貫起來的意思就變成：「修身」的方式在「正心」，而「正

心」的作法是透過格致工夫使所發之念皆為常慊無欺的「誠意」。這樣的詮釋方式，

是突出各節次的本末關係以層層推導出「知本」的重要性，也就是在「物有本末」

的脈絡上通過「修身為本」的實踐指向聯繫起修正誠致格等條目。以是，他論及誠

正修時必然貼合「本」闡釋而關連著作為本體的「明德」來談，如「修身者，明明

德於身也」、「誠意是當下工夫，就是明明德」等皆是如此。如此一來，誠正修的工

夫就只有一個，那就是格知至善本體，故謂「不須物物執著，事事安排，乃是本末

終始，一以貫之之道也。何則？有本故也」。67立本之後，就能落實正心修身，使身

心意的活動「依著良知運用」而成為「明明德」的展現。 

（二）致知在格物 

分析至此，我們會發現涇陽處理格致誠正修等節目時，多分為「誠正修」與「格

致」兩組論述。例如「格致乃《大學》入門第一義，誠正修齊治平命脉全在於此」，68

又如「是以《大學》自天子至庶人，一是修身為本，格致以精之，誠正以一之，如

此以明其明德也。」69「誠正修」因身心意一體而相連，「格致」同為知本工夫而並

立；「誠正修」是「格致」體現之處，「格致」則是使「誠正修」得以可能的工夫。

由於「齊治平」是「誠正修」的向外推展，涇陽有時舉一而賅，無論何者，皆貫串

                                                 
67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68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9。 

69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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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德」並落實於「修身」，而要確立以「明明德」之「性善」為本的關鍵就是「格

致」。這就表示他雖然時常單揭「格物」，但其實「致知」與「格物」相互包裹，同

被視為「知本」的重要環節。既如此，格致的工夫作用有何異同？「致知在格物」

一句又該如何解釋？內返工夫早為王學倡議，為何涇陽又揭舉「知本」？其言云： 

然而必曰：「在止於至善。」何見得？此德無別樣，明至善是也。……其實明

明德功夫，知止焉盡之矣；知止功夫，格物焉盡之矣。70 

至善正所謂明德，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本於繼善之性，即是至善，原來純

粹中正，一毫不容偏駁。其要在于明而止之，止至善正所以明明德也。至善

無時不有，止亦無盡頭處，然學者入手之時，辨在毫釐。有似至善而實非至

善者，頭路易差，最難剖析，故非知不可。71 

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72 

竊謂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73 

陽明就《大學》中提出致知，于中間下箇良字，何故？陽明要說這知是性、

是心之本體、是未發之中，須著此一字方纔有氣力。又說良知無知無不知，

何故？陽明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知善知惡畢竟是分別，落在用一邊，若

便以為是性、是心之本體、是未發之中，奚啻千里，所以必說箇無知無不知，

著此一句方纔無破綻。74  

格物只是知本，知本只是修身，致知者只是知修身為本，三言一義也。75 

或問：「格物之說紛如聚訟，孰為定論？」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四箇知字，是同是異？」曰：「安得有異。」76 

                                                 
70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71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421。 

72 明‧顧憲成：《東林會約》，《顧端文公遺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4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7），頁 347。 

73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1，頁 280。 

74 明・顧憲成：《還經錄》，《顧端文公遺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4 冊，頁 488。 

75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4，頁 354。 

76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4，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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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正心、修身，忠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恕也。格物，其大門也。

至善，其極則也。77  

「格物」之所以能通貫《大學》的義理結構，主要是通過釋文「物有本末」來聯繫

綱目。兩相對應，明明德是本、親民是末；誠正修為明明德的落實、齊治平為親民

的開展。那麼「止於至善」的作用呢？據其說可分為二：一是作為「明明德」與「親

民」依止的「至善極則」，顯示本末內涵的一致性；二是標記工夫要領在辨明「至善」

之「德」而止之，突出「知本」之「知」的辨別意。兩相對比，《大學》只說要「止」

至善，涇陽卻說要「辨」至善，論「格物」也是如此，在內涵上肯定「本末一物」，

但是在工夫上卻強調要「知本」、要「辨箇本末」。「本」即明德、至善之性，他強調

「盡性」必須「自識性始」，意即工夫在入手時「頭路易差」，容易錯認本體，所以

《大學》的實踐開端必須確立在返本之前的識性辨本上。由此可知，「格物」之所以

為「大門」，不僅在指出格本的工夫方向，更在點明區辨「有似至善而實非至善者」

的重要性。 

回頭來看，同樣是內返路數，涇陽此處就與陽明有了明顯的區隔：陽明側重「知

止」之「知」的本體自覺義，涇陽則著眼於辨明本體義；陽明所止為至善之「心」，

涇陽則在至善之「性」；陽明「止至善」的具體工夫落在「誠意」，78涇陽則是歸於「格

物」；陽明指出工夫乃良知於念起時精察至善與否，涇陽則倡議返本時要通過「知」

去剖析所得至善本體的真偽。陽明闡明「知止」意在點出至善在內不在外；涇陽則

認為還有拈出明辨所止之處的工夫意涵。涇陽之所以諄諄繫念工夫須「辨之毫釐」，

與對王學流弊的憂心有直接的關聯。事實上，他對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

多所抨擊，認為有悖於儒家性善傳統，不僅曾和管東溟（名志道，1537-1608）論辯

                                                 
77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3，頁 8。 

78 陽明是以「心即理」收攝性體，所以心性雖然是一，但本體乃立定於心。其言曰：「今焉既知至善之

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則凡念之發，一事之

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明‧王守仁：〈大學問〉，

《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26，頁 970。又說：「《大學》之要，誠意而已

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明‧王守仁：〈大學古本序〉，《王陽明全

集》，卷 7，頁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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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善無惡」長達兩年，且大力抨擊「無善無惡，乃所以為狂蕩也，是謂流弊」、79

「見以為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80為此，他質疑陽明將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通為一義的作法，使大學之言「不幾於重複乎？」只可謂為「陽

明之大學」，而不可視之為古本原意。81涇陽的批判與其對於「無善無惡心之體」的

反感不無關係。在他看來，若缺乏性理的貞定，全然只在心上做工夫，很容易陷入

以恣情為本體的危險，因此陽明格致解釋絕非《大學》本旨。涇陽時時強調的「語

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82亦是此意。反映在《大學》詮釋上，

舉凡以本為性、以至善為準則、著重格物知本、細辨本體內涵等說，都是針對流弊

所提出的側重性解釋。 

當救正狂蕩蹈空之弊的意圖成為詮釋前理解，「知本」、「致知」、「知止」、「知至」

等四箇「知」字成為闡發重點，貫串起來合為「辨知身所止之本為至善之性」一義。

「致知—格物—知止」的進程貼合「知本」義，在「知到止的所在」的工夫導向下，83

辨本成為格致的首要任務，84而「致知」的重心也隨之落在「識性」上。與陽明以「良

知」解釋「致知」不同，「知」在涇陽是「能分別者」，並非良知本體。至於「致知」

運用的時機，則是在工夫入手時分辨所依止的究竟是至善之性抑或只是貌似至善的

空體。但是，將「致知」更往內推，豈不更容易陷入蹈空危機？仔細觀察，「致知」

必須通過「格物」而歸向「知止」，而「格物只是知本，知本只是修身」，所以「知

止」除了止於至善之性外，還包含止於身本之意。隨著格物知止的擴大性解釋，「致

知」之「知」也就兼賅辨體止性、歸本於身的雙重意義，故曰「致知者只是知修身

為本」。據此分析「其實明明德功夫，知止焉盡之矣；知止功夫，格物焉盡之矣」的

意涵，展開來說即為：要能彰明明德就必須在實踐時依止於至善極則，要知止就必

                                                 
79 明‧管志道：《問辨牘四卷續問辨牘四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87 冊（臺南：莊嚴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卷之利集，頁 736。 

80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8，頁 421。 

81 明‧顧憲成：《大學質言》，頁 568。 

82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4，頁 437。 

83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84 涇陽曰：「知本即知之至，而格致之義了然矣。」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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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發揮致知的作用，要致知就必須透過格物確立致知的對象在內不在外，從而在格

知作為家國天下心意所依據的本體時，發揮分辨至善與否的作用以立其體，再接續

格物之本末，將至善明德落實於身，進而推及天下。綜上可知，「格物」、「知本」、

「知止」、「明明德」不僅在義理上相互涵融，於工夫結構環扣相倚。格致亦是如此，

「格物」規定了「致知」的方向，「致知」則是「格物」的方法，二者側重面向不同，

然於工夫上一體互成，故曰「一知即致，一致即格」。85 

表面上看來，「知」似乎仍保有知是知非意，然細辨之下我們會發現有幾點異於

王學：第一，陽明「致知」所對在已發的意念，而涇陽則在念起之前的本體；第二，

陽明「致知」的目的是照察意念後為善去惡，而涇陽則是在重重光景中識知至善之

性，使身有所本；第三，陽明「致知」之「知」本身就是良知本體，而涇陽則認為

「知善知惡畢竟是分別，落在用一邊」，不可以之為性。在他看來，陽明之所以在「知」

上增一「良」字，是因為「知」須著此「方纔有氣力」，若失去性體的提掇，以知為

性的說法就不免破綻百出。這就表示，「知」本身並非至善，所以於「至善」才要「止」、

於「明德」才得「明」。通過「明而止之」的工夫，此時「本於繼善之性」的狀態才

可稱為「良」。結合心性論以觀，涇陽嘗謂「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86「心

有為也，性無為也。論本體，有為者必須得無為者為之張主，故知性乃能盡心」，87

他以有為、無為劃分心性，在心性二分的格局下，心必須經由性的「管束」才能表

現出至善的「極則」。職是之故，他顛倒孟子盡心知性的順序，使「知性」成為「盡

心」的必要條件。放在格致的工夫架構裡，「知性」之「知」就是「致知」的工夫，

意即心通過致知才能本於性而成為有主的「道心」。他就是根據這點批評陽明以「照

察為知」的說法「未免落第二義」。從這個角度來看「知」的意義，「知」實為心之

所以能依止於性的本有功能，知與心二者是一，然而「知」在心變動不定的走向下

未必能「致」，而「格物」所發揮的正是將作為活物的心導回本性的定向作用。釐清

這點後，我們就能理解涇陽論「誠意」時為何強調「不要瞞昧了本心之知」，並且將

                                                 
85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86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5，頁 131。 

87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13，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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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取本心」定位為「依著良知應用」，因為真正作為心性合一橋樑的是「知」，所

以才說「非知不可」。至於「良知」，則是在「知止」的前提下於心中所顯明的「明

德」。「良」的根據在性不在心、更不在「知」，「良知」是「致知」的結果，而非良

知本體的自覺自致，凡此皆已脫離陽明本意而自成一說。經此分析，我們會發現涇

陽「良知」蘊含的知、良分立，是從心性思維所開展出的詮釋，扣合在《大學》實

踐脈絡上，從格致到知止也就成為心止於性的工夫歷程。然我們若進一步追問：「心」

既然具有「知」的功能，又如何確保不會流於向外窮理，而必然循內返辨體的路數

而行？心與知既然為一，為何在概念上要分別而論？這些理論問題，涇陽皆未能細

緻處理。 

五、格物有本末 

涇陽的論述方式，是運用朱子心知眾理的思維，藉由「知本」義的闡發將格致

轉回王學的內返路向，再透過「格本末」的開展落實於家國天下之身。這樣的「格

物」解釋既有朱子心性論的身影，也帶有王學的工夫色彩。不過，涇陽的《大學》

詮釋並非只是朱、王思路的融會，事實上他最大特色在於將「明明德」、「修身」與

「格物」聯繫起來，使所有實踐都必須立於身本而開展： 

大人通天下為身，故其學通天下為學。明德者，天下共明之身也，而明之自

大身始，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人認此德是一己之德，特指其血脉條

理與民親切相關處，明即同明，暗即同暗，無一人可漏，無一處可隔。……

夫身亦然，自明明德之謂修，明明德於家於國於天下之謂齊治平，本本末末、

終終始始，共脩一大身而已。 

大學之道其道大，故其學亦大，此是千古學脉。大在心體渾全處說，只一明

明德盡之，親民即明明德於天下也。親字不必作新字，合下便見得天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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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不去的，為吾性分內事，何等親切。88 

涇陽將大學之道界定為「通天下為身」、「通天下為學」，能實踐大學之道者為「大人」，

大人之所以能成其大，乃因體認「心體渾全處」。所謂「渾全」，指的是回復心之本

體，也就是「明明德」。由於涇陽定位「格物」時，打破了心物對立的思考方式，將

「物」的涵蓋範圍擴大到心意知家國天下，所以作為「格物」對象的「明德」，自身

「血脉條理」勢必包含「與民親切相關處」等親民內容。依此，格物知本後自然會

根據「吾性分內事」，由內而外、由本及末、由心意知推擴至天下國家，乃至「無一

人可漏，無一處可隔」。同樣地，「修身」作為「格物」落實處，也對應格本識性、

格物之本末等雙重意涵而擴大其意：「修」依於格本意上提為「明明德」的工夫，「身」

則照格本末的要求「於家於國於天下」致力「齊治平」，使「明明德」得以無所遺漏。

換言之，涇陽是在「明明德」的視野下定位「修身」。「身」之所本為「明德」，而「明

德」須透過「身」方能顯明其德，因此涇陽以「天下共明之身」指稱之。「共明」意

味著「明明德」於家國天下無一遺漏，「身」指的是止於至善之性所表現出的種種活

動。對照改本以「物有本」、「自天子」節支撐「物有本末」的處理方式，「修身」既

是本也是末、既是始也是終，本末、始終問題之所以能歸併於身而獲得解決，關鍵

就在「天下共明之身」的詮釋使身的本末兼照轉為「明明德」的作用。易言之，「修

身」實則為「明明德」的另一種言說，只是前者就行動層面立言，後者偏就本體層

面表意。以此來看「共修一大身」的意義，至少有三：第一，「共修」與「大身」都

是就「明明德」無所隔限、無所範域來說，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不在「修身」；

第二，任何悟本體的工夫都必須回歸於身，不能懸絕於內。「明之自大身始」明確規

定了「明德」必須通過家國天下之身方能彰明其自己，於此之外所宣稱的「明明德」

皆為妄言；第三，唯有「通天下」方能成就「大學」之「大」，因此「明德」必會依

照「格物」蘊含的本末條理來開展，而「修身」就是落實明明德於天下的親民歷程。 

由上可知，涇陽的《大學》詮釋架構裡，強調知性的立場是相當鮮明的。除了

誠正修，他在闡釋齊治平時也全部導向立體工夫，如〈齊家章〉：「身有明德，可以

                                                 
88 以上引文俱見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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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國人，可以絜矩於天下。」又如〈平天下章〉：「大原在於慎德，所慎之德就是明

德。」89這些論述在在反映出他對於王學逆覺路數的肯定，所顧慮者在於「無善無惡」

一言可能導致世人「以恣情為本性」，90「止於至善」的提揭正是緣此問題意識而起。

此即為何顧高之辯中他將「格物」與「將這善看得詫異耳，此其為惑世誣民之最也」

相聯繫，堅持格草木絕非「當務之急」，返身確立至善之性才是迫切之事。既然如此，

為何涇陽後來立場又有所鬆動，認為格草木亦有其理？分析原因之前，我們要先確

立觀察重點。涇陽在格物論辯中雖然不完全贊成陽明之學，但面對朱、王「條理節

目間」的分歧，顯然傾向內返之途，這點與其《大學》詮釋系統中的工夫指向是一

致的。因此我們在看待態度的更易時，相較於格草木的接受與否，更應該留意他是

否是因更動義理型態而收容草木說，藉此判定此是否為思想型態更動的異質轉變？ 

（朱子）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

須如此方取得盡耳。」故惟大聖大賢不得拘以是法，其次未有不出之而入者

也。議者獨執「一艸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竊恐以語末流

之弊，誠然有之，以語朱子，過矣。予往見孔子論學詩自興觀羣怨，事父事

君說到「多識鳥獸艸木之名」，意頗疑之，以為瑣屑爾爾，何能不見薄于老莊

諸人。今乃啞然自笑也，并記之以志予妄。91 

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陽明特就中提出耳，是亦未

嘗不從文字入也。……由此觀之，其所商求印證，得之友朋之助發者，當不

少矣，是亦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故夫陽明之所謂知，即朱子之所謂物；朱子

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92 

以上文句俱引自《小心齋劄記》，此時距《大學重定》等著作已有數年之久。書中自

述往昔見孔子從讀詩、識鳥獸草木之名入手，頗為存疑。在他看來，朱子的格草木

                                                 
89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2-423。 

90 涇陽曰：「邇來海內諸賢率祖文成『無善無惡』一言，其弊必至以恣情為本性，以禮法為桎梏肆，無

忌憚而莫之救。」明‧顧憲成：《南岳商語》，《顧端文公遺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43 冊，

頁 269。 

91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7，頁 178-180。 

92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7，頁 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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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也是同樣「瑣屑」，心裡並不認同格物由此而進。後來回頭審視當初對格草木的評

騭，始自覺「狂妄」，原因有三：第一，朱子是從《書》之「降衷恆性」與《詩》之

「秉彝懿德」言「物」，所以「格物」是為了窮理明善，這點與陽明「致知」並無不

同。第二，朱子通過讀書講學去把握至善準則，而陽明也是從《大學》、《孟子》揭

出致良知，可見「從講論入」亦能開啟對內在本體的領略。第三，朱子主張「人之

入門，各各不同」，而陽明在讀書外「得之友朋之助發」亦不少，正足以驗證「未有

不出之而入者」。基於上述理由，他肯定「大聖大賢不得拘以是法」，認為「格草木」

也是窮理多端的一種，不可謂為「支離」。在這之後，涇陽重建東林書院並四處交流

講學，與「格物」路徑的開放不無關聯。隨著思維變化，他甚至從此處嘗試去調和

朱、王的格致歧見。 

眾所周知，陽明「致知」說的倡議，是因為反省朱子求理於外物的作法未免析

心與理為二，所以在本心自覺的理論基礎上將工夫導向格心。也就是說朱、王的格

致分歧，關鍵在二人對於心與理關係的看法截然不同，而工夫路向之爭正是由此延

伸出來的論題。若我們以朱、王學為判準，涇陽的心性論調無疑是遠於陽明而接近

朱子的，特別是將支離弊端全部歸咎末流，也明顯流露出捍衛朱子的態度。然而在

評估格草木的可行性時，他又站在肯定陽明的基本立場，處處以陽明的生命經驗檢

視朱子的「格物」入路。這些說法看似在朱、王之間擺盪不一，但若我們改從知本

的一貫主張來看，就會發現無論是致知抑或是窮理知性最終都會同歸於「知本」一

路。反過來說，涇陽關於朱、王的論述、評騭與解讀，多是在「究竟工夫只是知本

（知至善之性）」的理論基礎上進行的，格草木的判準為此、去書質疑景逸為此、致

知的重新解讀亦是為此。職是之故，與其說涇陽有意會通朱、王格致之論，不如說

他是在發展格致知本之論的過程中援用了二人思路，並從一己詮釋架構去理解乃至

調和二人之說。「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陽明之所以致知者也」也是從相同視閾出發。

就反身知本的目標以觀，出之於外最終仍會入之於內，只要格物能成為內返識性的

觸媒，格草木的方式並無不可。 

只是，涇陽是先預設問學能助成向內知本，再以窮理的共同方向約化朱、王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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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之異，這樣的會通方式無疑是粗糙而難以服人的。首先，即物不必然導向反思悟

體，且陽明「致良知」的體悟與龍場之謫的境遇緊密相連，完全歸諸讀書領悟未免

獨斷。再者，「格物」歧見主要是來自心性思考的差異，然而涇陽略過心理關係的本

質問題，以體察性理的儒學共法通化二人，無法在理論上做到真正的會通。最後，

朱子「格物」之「物」指一切事物，所實現的「致知」之「知」是認知、明理的作

用，與陽明以意之所在言「物」、從良知本體說「知」完全不同，但涇陽卻一概而論，

理據太過薄弱。儘管如此，我們仍如前述可觀察到，涇陽對格草木的肯定是以走向

內返知本為前提，與其一開始所提揭的「格物只是辨箇本末」並無二致。《大學說》

中亦指出格致工夫「無非尋求到至善處，若夫雜一毫不善，便是明鏡中著了一點疵

翳」，93可見他之所以強調工夫即使出於外也必得入於內，既不是以王學收攝朱學、

也不是重複陽明工夫，而是為了要在空立本體的亂象中確保實踐要以至善之性為本

源。再對照顧、高論辯「程、朱兩先生大本大原灼然無可疑者，而條理節目間未盡

歸一」的說法，我們會發現涇陽重視「知本」的立場未曾動搖，對格致止善等種種

詮釋也仍然一致，所異者唯有在殊途同歸的原則上鬆動統一「條理節目」的原有堅

持。此意味著接受窮理多端並不代表轉為朱子格外作法，至多只能說他不再限定知

本取徑只有內求一路，從而在原有思想基礎上於工夫進路略作調整。 

六、總論 

為了平息晚明「格物」說競起聚訟，涇陽改本《大學》申明其旨，糾導朱子補

傳支離無本之失與王學玄蕩溺內之弊，並與景逸往來論辯以正「格物」之意。「格物」

說為涇陽思想內涵的高度概括，前此學界因材料匱乏未得窺見其貌，本文則據《大

學說》與新發現的《大學重定》、《大學說》、《大學質言》，分析而得：涇陽是通過改

本格致釋文以「知本」與「修身」充實「格物」，再從「物有本末」賅攝八目並融會

                                                 
93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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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綱以作為工夫總則，使「明明德」的內返立本保住工夫優位性的同時，又能在「修

身」的實踐要求下向外通極於家國天下。於此詮釋架構，「格物」不再只是與八目並

立的工夫環節，而是大學之道的入門指點與實踐綱維，與景逸之說有明顯不同。即

使後來對「格草木」的態度有所鬆動，但仍是以內返之本為先決條件，思想型態並

未改變。儘管沒有公開揭示，但涇陽的處理方式已儼然視「格物」為《大學》宗旨，

然是否如其所言改本即為「格物之傳」原貌，仍有諸多可議。 

在格致釋文方面，涇陽以「物有本末」概括「事有終始」，這是預設物、事可以

互訓，所以略化終始之說而將闡釋重心放在本末之辨，然其所定義的身心意知之「物」

並不能用「事」來指陳，在解釋上無法相通。在八條目的安排上，首先，依《大學》

文脈中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並立關係，然而涇陽獨提「格物」與「修身」以範圍

全體，又將「物」、「身」擴大解釋為心意知家國天下，不符合文本呈現出的工夫層

遞性，與原意有所出入。再者，涇陽批評陽明格致誠正內容重複，不過他闡釋誠正

家國天下時，也是全部概約為格致知本。除了本末大方向的區隔，各條目既不見獨

立內容也沒有顯著的次序之別，節目之異與環扣方式皆未清楚劃出，在工夫內容上

也有重疊之失。在三綱領的定位上，含糊之處有二：第一，「明德」定義不夠明確。

涇陽將心性思想帶入處理格致與「明德」的關係，格致的重點在「明而止之」，而「良

知」正是發揮「致知」而「本於繼善之性」的結果，是「通性情之才」而非本體，94

此理路是清楚的。問題在於涇陽既肯定「明德」是「本體」卻又說「明德只是個良

知」，那麼「明德」究竟是性體自身，還是心通過致知而止於至善之性的狀態？涇陽

並未交代。第二，綱領義涵重疊。涇陽通過「格物」確立「明明德」與「親民」為

本末一物的關係，為了將「止於至善」融攝其中，他以「知止」為「明明德」的工

夫，並指出「至善正所謂明德」、「止至善正所以明明德也」，可見二者不論是工夫指

向抑或作用都是相同的。儘管三綱領在義理上相互關聯而為一事，然分立為三代表

綱目各有所重，以「明明德」與「止於至善」為同一工夫，在解釋上就會產生內容

重複的問題。涇陽自身也意識此病，為了圓融其說，自云《大學》之所以必曰「止

                                                 
94 明・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 2，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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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至善」，是為了強調「德無別樣，明至善是也」。95據此說法，「止於至善」遂躐等

「親民」而成為「明德」的個別補充，文法又過於牽強，在內涵上也區隔不大，綱

領工夫相同的問題仍未獲解決。 

然而這不是說涇陽的《大學》詮釋不可取，相反地，這些看似依違的獨特理解，

在很大層面上是他救正朱、王學衍生的種種問題所作出的回應，不僅具有補偏拓新

的積極意義，且正足以彰顯涇陽格物說的獨特風貌。在他的詮釋架構下，「知本」與

「修身」通過格致釋文的融會互攝，構成「格物」總領三綱八目的兩股脈絡，使所

有工夫一概兼有實踐本源（明德）與工夫立本（修身）的雙重意義。「致知」、「知止」、

「知本」、「明明德」等籠絡其中，所知所本所止所明俱會合性、身二義，故致用必

先立本、知本又須及末，涇陽就是透過這種方式弭平務內與逐外的工夫對立。延伸

到「格物」的解釋上，為了防範工夫走上以心代物或窮格萬物，「物」的範圍被延展

為統賅內外。特意於八目揭出「修身」與「格物」，也同樣可見內外整合的用意。在

此之前，王艮（號心齋，1483-1541）也曾經將二者聯繫，不過其所著重的是從以身

為本走向「安身」，而涇陽的身本則是以「明明德」（本於性）為前提，中間必須歷

經知本、格致、知止的歷程，與心齋並不相同，在詮釋上有所創發。就箇中思維而

言，返本是出於對陽明的內向性路數的認同，也是為了避免走上支離之途，然而為

了避免重蹈玄虛，又將「格物」放在「修身」上來談，規定返本後還要歸向於身以

推及家國天下。這些詮釋安排，處處反映出涇陽對朱、王學的反省與修正。此外，

出於救正無善無惡之弊的強烈意圖，他重合「止於至善」與「明明德」，除了彰顯本

體內容為「至善」，同時也使「止於至善」從境界的終站轉為工夫的起點，範定任何

實踐的開端都必須先確保依止者為至善之性而後方可進行。格致的解釋也是如此：

第一，以「格物」規定「致知」的方向在返本識性，避免在立定腳跟前於經驗層上

做工夫，以致隨意念流轉混入情肆而不自知。第二、「良知」之「良」本於至善之性

而有，「知」的作用則在辨體止性，「良知」必須在性體的貞定下才有表現出至善的

可能。第三、「知本」的內向性路數是內溯到作為本源的性體而後止，所止者在性不

                                                 
95 明‧顧憲成：《大學說》，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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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並非重複陽明格心路向。第四、「致知」固然是識性的關鍵工夫，但是不能取

代「格物」，二者必須相互配合，才能「止於至善」。第五，有別於朱子格物以致知

為目的、陽明以格物體現致知，涇陽的「致知」則必須依賴「格物」的定向才能發

揮作用。這些處理方式，皆可看出他對「致知」作為工夫頭腦的不信任，所以轉從

「性即理」的本體視角來處理格致問題，與陽明從「心即理」來支撐格致內涵，已

大不相同。與此同時，他改變格物窮理的方向，與「致知」結合為內返格知至善之

性的一體工夫，極力使「良知」回歸至善性理。這些在「知本」、「修身」層面上對

朱、王思想汲取、改造，所架構出以「明明德」為依歸、以「親民」為實地、以「至

善」為極則、以「本末始終」為條理的「格物」工夫，正是涇陽《大學》詮釋的最

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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